行政大楼消防系统改造要求
1、 采购内容及要求（实质性要求）
（1） 项目概述
综合办公大楼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地上9层，总高度37.5米，原有配置消防报警及控制联动系统一套，消火栓系统和喷淋系统（消火栓泵和喷淋泵及控制柜个两台）。消防报警系统、水泵房及灭火系统严重老化，严重影响本大楼的消防安全，存在较大消防隐患，基于以上原因，对本项目行政大楼的消防设备缺陷进行整改，拆除老旧设备，更新换代现有消防设备。
（2） 技术标准和规范
[bookmark: _GoBack]1、技术要求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变电站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及选型应符合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5036-2022等国家、地方、行业相关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安装及完善化改造过程中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6-2007。
2）设备需为国内一线品牌、满足现场需求。
(2) 消火栓系统:
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应符合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2） 消防水泵控制柜应设置机械应急启泵功能，并应保证在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路发生故障时由有管理权限的人员在紧急时启动消防水泵。机械应急启动时，应确保消防水泵在报警后5min内正常工作。
(3) 消防标志：
1）疏散指示标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消防技术标准设置，并应采用符合法律规定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标明疏散方向。
(4) 主要改造设备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消防报警主机
	台
	1
	点位≥250个，含备用电源

	2
	点型光电感烟探测器
	个
	179
	内置CPU（含底座）

	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个
	27
	

	4
	声光报警器
	个
	27
	

	5
	消防泵控制柜
	台
	2
	

	6
	消火栓泵
	台
	2
	同下：流量95/秒扬程45米

	7
	喷淋泵
	台
	2
	含底座浇筑

	8
	湿式报警阀组
	套
	1
	

	9
	安全疏散指示
	个
	45
	

	10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个
	36
	

	11
	其他改造辅材
	
	
	


（3） 工程概况
消除安全隐患，完善消防系统功能，满足现行消防规范，保障简阳人民医院行政大楼的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
2、 合格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备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1供应商须具有建设主管行政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贰级及以上资质。
6.2供应商须具有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6.3供应商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须提供《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或带二维码的《四川省省外施工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提供入川备案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7.供应商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8.供应商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9.供应商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